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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0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公告 根据《江

苏省财政厅、江苏省人事厅关于2010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苏财会[2009]24号）文件精神

，2010年度南通市按照统一规定的程序继续实行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为2009年10月10日至10

月30日。考试时间为2010年5月15至16日，考试档次为初级、

中级。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考对象和条件 （一）

基本条件 凡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具备下

列基本条件： 1.坚持原则，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 2.认

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以及有关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无严重违反财经纪律

的行为； 3.履行岗位职责，热爱本职工作； 4.具备会计从业

资格，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并参加以往年度会计继续教育

。 （二）会计专业初级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报名参加会计专业

技术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除具备全部基本条件外，还必须

具备教育部门认可的高中毕业证书。 （三）会计专业技术中

级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报名参加会计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除

具备全部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大

学专科学历，从事会计工作满五年，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从注册之日算起）满五年； 2.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从事会

计工作满四年，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从注册之日算起）

满四年； 3.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班毕业，从事会计工作满



二年，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从注册之日算起）满二年；

4.取得硕士学位，从事会计工作满一年，取得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从注册之日算起）满一年； 5.取得博士学位。 （四）

报名条件补充说明 1.对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经济、统计

、审计专业技术中、初级资格的人员，并具备基本条件和会

计继续教育证书条件的，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级别的会计专业

资格考试（没有会计证的年限限制）。 2.本规定报名条件中

所规定的从事会计工作年限，是指报考人员取得规定学历前

后从事会计工作时间的总和，从注册之日算起，其截止日期

为考试报名年度当年年底前。 3．报考2010年度中级考试、出

生年月在1985年8月31日之后的考生，不能网上报名，请此类

考生携带所需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及照片在确认时间段内到

市区确认点报名。 4.对符合《《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

规定》中相应级别报名条件的香港、澳门居民，可按照《关

于做好香港、澳门居民参加内地统一举行的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部发[2005]9号）和《关于调

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科目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

会[2004]25号）有关要求，报名参加相应级别的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港澳居民在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时，

应根据相应级别报名条件规定，填写报考人员登记表，提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高中以上学历或学

士以上学位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从事会计工作年限证

明、居民身份证明和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等证明材料。 二

、报名时间和办法 1.报名时间：2009年10月10日至10月30日 

；考生报名资格的审核确认时间为2009年10月25日至31日（节

假日不休息）。 因特殊原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的考生，



可以参加补报名，补报名时间为2009年12月4日至11日，补报

名资格审核确认时间为2009年12月10日至12日（节假日不休息

：补报名的考生不再进行考试用书的征订）。 2.报名地址：

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属地原则进行报名。市区考生到市财会

教育中心（南通市青年西路192号）报名确认。各县（市）考

生到所在地的县（市）财政局进行报名确认。 各报名点地址

、联系电话： 海安同建路2号，88859837； 如皋惠政路市政府

大楼内，87623861； 如东人民桥北首，84512630； 通州银河

路66号，80168078； 海门解放中路文化宫弄9号，82212367； 

启东建新路24号，83316784； 市财会教育中心，83534657。 3.

报名办法： （1）报名网址：江苏省财政厅网站

（http://www.jscz.gov.cn）。无上网条件的考生可到各报名点

上网报名。 （2）报名人员携带考生本人的毕业证书、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单位出具的会计

工龄证明及近期免冠一寸照片一张，到报名点拍电子照并办

理审核确认事项。 （3）中级考生如2009年度考试有合格科目

者，可凭09年的准考证网上报名，只需审核确认其今年所报

的科目及考试用书。 （4）中级考生如2009年度考试有合格科

目者，在网上报名时通过的科目显示为红色，如考生选报该

科目，则表示重考，09年的成绩自动作废。 三、考试科目及

考试大纲 1、初级资格：考试科目包括经济法基础 和初级会

计实务 。 2、中级资格：考试科目包括财务管理 、经济法和 

中级会计实务。 参加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人员，在连

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全部科目考试均合格者，可获得会计

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证书；参加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在

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方可获得会计专业技



术初级资格证书。 3、考试大纲：2010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资格考试大纲比起以往年度有重大调整。 四、准考证：

2010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资格考试实行考生自行下载

打印准考证，无上网条件的考生可到各报名点下载打印准考

证，打印时间为2010年4月15日至5月14日。 五、考试用书： 

由考生在进行报名时征订全国会计考办和全国会计资格评价

中心重新编著的考试大纲和考试用书，辅导用书由考生自愿

选择。 六、其它 1、异地考生如2009年度考试有合格科目者

到我市报名，应提供原考区会考办出具的成绩证明和软盘，

并出示相关证书的原件及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转出转入的相关

手续。 2、网上报名及打印准考证操作流程 全国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注册操作流程 登录江苏省财政厅网

（http://jscz.gov.cn）→点击右下方会计报名→填写报名信息

→点击完成同意→点击下一步→选择江苏省→点击下一步→

点击确定→点击我已阅读→点击下一步→点击证件类型→输

入证件号、姓名、报考级别→点击下一步→点击确定→填写

报名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我已读过所有公告→输入订书

数量、设置密码→点击下一步→记住报名注册号→打印报名

登记表→报名注册结束。 打印准考证操作步骤 登录江苏省财

政厅网（http://jscz.gov.cn）→点击右下方会计报名→点击查

看/修改报名信息→选择江苏省→点击下一步→是江苏省吗？

确定→输入报名注册号、密码、附加码→点击登录→点击上

方打印准考证。 南通市财政局 2009年9月29日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